
大部分人早已经习惯了每周工作

五天，休息两天的日子。但是你是否想

过，中国的双休日到底是怎么来的？

联合国周五下午不开会

1979年1月，联合国召开科学技

术促进发展会议筹备会，各成员国政

府均派代表团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998年后改为科

技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胡平作为代

表团顾问，来到了纽约。

胡平每天马不停蹄地参加会议。

但星期五下午无会议安排，他觉得非常

奇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告诉他，联合国实行双休制，周六、周日

休息，周五下午一般不安排会议，不提供

会场和同声传译服务。这对于胡平来

说，是闻所未闻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对劳动时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每周

工作六天成为沿袭多年的惯例。

出国参会时，他总是十分留心其

他国家的工时制度，常假装不经意地

向人打探：“你们周末打算做什么？”他

渐渐发现，五天工作制是时代潮流。

1985年，胡平调任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开始想在中国

推动五天工作制，但觉得自己人微言

轻。1986年初，在参加国家科委委务

会的时候，他私下向时任国家科委主

任宋健提出想做一个课题的想法，研

究在中国缩短工时的可能性。

宋健问他：这样做有何好处？胡平

答道：好处可多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节约资源和能源，让大家有更多自由支

配时间加强学习，操持家务等。最后宋

健表态，支持他搞这个研究课题。

80%的人选择多休一天

1986年5月，“缩短工时课题组”成

立。经过调查，课题组得出的数据显示，

中国大部分单位的有效工时只占制度工

时的40%到60%。也就是说，一周六天

48小时，有效工作时间不到30小时。

课题组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了多种

调查问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

“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加工资，但增

加一天休息”中，你选择哪一个？在当

时的经济状况下，课题组认为多数人肯

定会选择“增加一天工资”，但结果80%

以上的人选择了“增加一天休息”。

1988年，课题结项。胡平将报告

交给了宋健。但等了几周，一直没有得

到答复，这件事慢慢也就沉静下来。

先实行平均每周44小时工时制度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南

方谈话。这年上半年，劳动部职业安全

卫生监察局（简称职安局）职业卫生监

察处接到了局领导布置的任务，要求他

们马上启动一项调查研究，对缩短工时

的可行性和实施方案拿出具体意见，供

局、部领导审议，再报国务院决策。“好

像是中央主要领导有此想法和意图。”

当时在该处任副处长的陈百年说。

劳动部商请外交部支持，最终收

集到了136个国家的工时情况，从中可

以看出，世界主要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周

40小时的工时制。在此基础上，职安局

按照“缩减一天工时”和“缩减半天工

时”两种方案，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后，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步到位，直接由

六天工作制缩减为五天工作制。

劳动部认为，一下子从48小时减

为40小时，步子迈得太大，不适合当时

的经济和生产状况，明确要求按44小

时的方案往下进行工作。但这对需要

连续化生产的一些特殊行业来说，半

天的工时太难安排。那是否可以安排

为隔周五天？步子既不大，也能满足

平均每周44小时的要求。这个变通方

案得到了各方面一致赞同。最终，劳

动部按照这一方案正式上报国务院。

1994 年 2 月 3 日，时任国务院总

理李鹏签发了第 146 号国务院令，规

定：国家实施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平

均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自3

月1日起实施，当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

期日为休息日，第二周星期日为休息

日，依次循环。

缩短工时用于缓解工人下岗问题

一周44小时工作制实施之后，劳

动部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的结果

是，机关、事业单位落实得最好，最苦

最累的一线生产岗位落实情况最差。

陈百年所在的部门常接到职工的电

话，反映本单位不落实新工时制度。

新工时制的实施，正逢国企改革的

逐渐展开。1994年，下岗工人人群日益

增大。1995年年初时，职安局新任局长

闪淳昌传达了部长的指示，要求他们制

定进一步缩短工时的方案。“部领导的指

示，是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思做出的，即

如果将每周44小时工时进一步缩短到

40小时，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缓解部分工

人下岗的问题。”陈百年回忆。

进一步缩短工时的关键，在于维

护好生产一线职工的权益，解决特殊

岗位职工的问题。“反对意见恰恰来自

最需要劳逸结合的行业。”陈百年感

叹。如建筑业工人，多是农民工，出来

打工就是想多赚钱，休息就是浪费时

间。在闪淳昌的主持下，针对特殊行

业，制定了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综

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劳动部将缩短工时的报告再次

上呈国务院，获得批准。1995 年 3 月

25日，李鹏签发了国务院令，宣布自当

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

（据《老年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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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提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王汉斌的回忆文章，从开始研究修

宪，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一定要把四

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事情缘起于

“西单民主墙”事件。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

的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大气候下，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理论务

虚会的开会期间，社会上出现了“西单

民主墙”等事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

的是北京公园服务处工人魏京生主编

的《探索》，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

膏药”，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

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要“把怒火集

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

上”，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

过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言

论都是石破天惊的说法。

一方面是有很多人仍然坚持“两

个凡是”不放弃，另一方面是一些人抨

击毛泽东思想、抨击无产阶级专政、抨

击社会主义制度。在邓小平看来，如果

任由这两种思潮继续下去，安定团结的

政治局面就很难实现。所以，他认为，

一边要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一边要防止过度自由化的言论。在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央在理

论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

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一版本引激烈议论和反弹
但是，写入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

则并不是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

的“无产阶级专政”版本的四项基本原

则，而是“人民民主专政”版本的四项

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版本的四项基本原则

后，在会上就引起了一些议论。胡耀邦

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表示说：“最保

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

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

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胡

耀邦没有直接表态支持邓小平的观点。

随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社会

上也引发了一些议论和反弹，有的表

述还很激烈。“对于邓小平同志这个重

要讲话，党内一些从事理论教育、文艺

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接受。”

“他们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四根棍子”。

还有人提出疑问：“这还有什么民主？

还有什么‘双百’方针？还不是棍子帽

子辫子的老一套？”“这不是封建官僚

特权阶级的专政？”这些议论，也反映

到邓小平那里。对邓小平来讲，这样

的声音和议论不能等闲视之，它成为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提出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是让人们误解为

要偏离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

开放的方向，是不是要回到“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在改革和“文革”间找平衡
经过思考，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同

时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改革开放

是死路一条，但是改革开放没有边界，没

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可能陷入“第

二次‘文化大革命’”。作为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他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这样，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本

身也进行了重新思考。社会上之所以

对四项基本原则如此反弹，在于人们

担心自己的民主权利遭到挤压和伤

害。人民的民主权利如果得不到保

障，不是同样会陷入“第二次‘文化大

革命’”？基于此，邓小平在继续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对四项基本原

则的表述进行了调整，把其中“坚持无

产阶级专政”的内容，调整为“坚持人

民民主专政”，既强调了对敌人的专

政，同时又强调了对人民的民主。

相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版本的

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版本

的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强调了人民的民

主权利。这就为把它写进1982年宪法

拓展了民意基础。

（据《人大研究》、《百年潮》）

“四项基本原则”有两个版本

中国的双休日是怎么来的

1982年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成套设备”写

进宪法序言。殊不知，四项基本原则是有两个版本的。最初是“无产
阶级专政”版本，写入1982年宪法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版本。而这
两个版本之间的转换，正好是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


